附件2
涂料新版标准CCC证书转换实施方案
1、 产品范围
CQC-C2101.01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涂料产品》中所列产品范围。
2、 申请方式
（1） 资料评审方式
资料评审方式是委托人独立进行申请转换证书一种方式，旧版标准认证证书持有人自通知之日起可向CQC提交转换新版标准认证证书的申请，获证组织应提交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：
1)认证依据标准换版申请书；
2)符合本文件和新版标准要求的检测报告(按照认证单元提交)；
3)产品描述（产品认证一致性清单）(需要时)；
4）产品符合性声明（需要时）
采用资料评审方式换版时,CQC原则上在换版后的第一次跟踪检查中按认证单元抽样。如获证组织提供的是指定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，CQC在随后的第一次跟踪检查中可适当减少抽样数量，但应满足监督抽样要求。
（2） 结合监督方式
结合监督申请是证书转换结合监督检查完成的一种方式，此方式应按认证单元抽取样品，需要时监督抽样可提前单独安排。旧版标准认证证书持有人自监督检测完成后，可向CQC提交转换新版标准认证证书的申请，获证组织应提交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：
1)变更申请书；
2)监督检测报告(按照新版标准检测)；
3)产品描述（产品认证一致性清单）(需要时)； 
4）产品符合性声明（需要时）
3、 证书转换的时限
旧版标准获证产品应于标准实施日期后的监督检查完成前，完成按新版标准及细则的产品确认和证书换发工作，逾期未完成的将暂停证书，三个月内未完成证书恢复的，将撤销相关证书。
新版标准检测要求参照TC19技术专家组《关于溶剂型木器涂料、水性内墙涂料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换版的技术决议(TC19-2025-01)》（见附件1）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
